
证券代码：300510        证券简称：金冠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6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

上股东郭长兴先生函告，为降低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的融资风险，郭长兴先生于

近日向兴业证券主动申请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作为对郭长兴先生股票质

押式回购交易业务的补充质押。上述补充质押的股份已在兴业证券办理了相关质

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

数(万

股) 

质押开

始日期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的比

例 

用途 

郭长兴 否 9 
2019 年

1月 4日 

2019年 8

月 13 日 
兴业证券 0.30% 

补充

质押 

郭长兴 否 24 
2019 年

1月 4日 

2019 年 8

月 26 日 
兴业证券 0.80% 

补充

质押 

郭长兴 否 6 
2019 年

1月 4日 

2020 年 1

月 10 日 
兴业证券 0.20% 

补充

质押 

郭长兴 否 21 
2019 年

1月 4日 

2020 年 1

月 24 日 
兴业证券 0.70% 

补充

质押 

合计 60 - 2.00% - 

目前上述股权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

毕质押登记手续。  

1、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郭长兴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9,988,0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5.72%。郭长兴先生本次质押公司股份 600,000股，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 2.00%，占公司总股本的 0.11%。本次质押完成后,郭长兴累计质押公司股

份19,644,000股，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65.51%，占公司总股本的3.75%。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郭长兴先生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

被冻结的情形，不存在被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情形。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月 17日 




